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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本校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抵免，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注意事項、本校學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

育學程修習辦法，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抵免應由本中心進行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程內涵及成績要求，且

應評估學生資格與條件等，必要時本中心得以測驗方式認定是否抵免之。 

三、修習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師資生應於師資生第一學期開學一周內向本中心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以一次為

限。師資生申請抵免時應檢具抵免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必要時檢附授課大綱、學分證明等相關佐證資

料。上述證明文件未於抵免期間提供、闕漏未於期間內補正或提供不實資訊或隱匿影響抵免效果之情

事，須自負責任。 

四、本校師資生辦理教育專業課程之採認及抵免，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擇一適用：  

(一)已具教師證書者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其學分數採認及抵免以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

之二分之一為上限，且各類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不得抵免。其修業年限應自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

後起算一學年以上（以學期計應有二學期，不含寒暑假修課，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二)師資生於本校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其學分數採認及抵免以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

二分之一為上限，且各類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不得抵免。其於原師資類科修業年限至少二學年（以

學期計應有四學期，不含寒暑假修課，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自第二師資類科起每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應修習一學年以上。 

(三)他校師資生於大學就讀期間因學籍異動（轉學）或應屆考取本校研究所，經兩校同意，得移轉師資生

資格繼續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資格移轉前已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得以採認及抵免，惟同類科教材教

法與教學實習不得抵免，其於轉入本校之修業年限，應至少ㄧ學年（以學期計應有二學期，不含寒暑

假修課，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四)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中心所開教育專業課程，經通過甄選取得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後，得申請

學分採認及抵免，並以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三分之一為上限。其修業年限自取得師

資生資格後起算至少三學期，不含寒暑假修課，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五)取得師資生資格者，以就讀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含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系、特殊教育學系、幼兒教

育學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外國語言學系英語教學組)期間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申請學分採認

及抵免者，以其所修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上限。 

(六)本校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其課程採認及學分

抵免以三分之一為限。 

  2.已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以下簡稱教保課程），得申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課程採

認及學分抵免。 

   3.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本校或他校所開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者，其

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扣除教保課程採認抵免之學分數後之總學分之三分之一為限。 

  4.本款第1目至第3目之本校非師資生，其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有三學期（不包括

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學分抵免後，併計曾修業及折抵後修業年限累計應有二學年

（以學期計應有四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七) 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地區之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申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者，以各師資類

科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限。 

五、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與專門課程科目之名稱以不得相同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六、本校師資生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及抵免之原則如下： 

(一)各師資類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均不得抵免。 

(二)抵免效果有准予抵免及不予抵免，申請不等於通過抵免。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科目、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及幼兒園師資類科專門課程。教育專

業課程與專門課程分開抵免且抵免學分數不得相互流用。 

七、教育專業課程每一科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60分，其修習學年度至申請學分抵免學年度(含)已超過

十年者不得辦理抵免。惟有下列情事之ㄧ者，得檢附證明資料辦理抵免採認，不受十年限制： 

(一)申請時向前推算累計達三年任教於相同師資類科且現仍在職者。 

(二)申請時已取得較高學位，並具兩年以上任教於相同師資類科，且現仍在職進修者。  

(三)申請時向前推算具六年任教於相同師資類科者。  

(四)服我國國民義務役，並能提具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內政部役政署或地方政府兵役單位核發之證明（應

載記役期起訖時間）者，得依實際役期扣抵年限，役期不足一年者，得以一年計。  

(五)生產並哺育子女，並能提具經合法醫療機構或醫師開具之生產證明（應載記生產日期）及檢附子女出

生證明或已辦妥出生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者，每一胎得扣抵兩年。  

(六)第一目至第三目有關任教相關學科領域之年資累計，以每段工作經驗超過三個月以上者始得列入。 

八、通識教育課程不得辦理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推廣教育學分不予採認為師資 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教育部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九、已辦理完成抵免學分之科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退抵。  

十、本校學生經甄選通過為師資生者，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應以修習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課程為

原則。惟有特殊需求，事先提出申請並經核准者，得於校內師資培育學系與並行學系開設之課程為限，

申請跨單位選、修課。。 

十一、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顧及學生需求且當學年度本中心未開設之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本校師資生在相同教育階段及類別群科之前提下，經兩校同意後，得按兩校學則及校際選

課等相關規定至他校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教育學



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未依規定事先申請並經核准修課，該課程之學分不予以抵免或採認。 

十二、本校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得採認為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本校學則與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等相關規定

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十四、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得適用本要點。  

十五、本要點經本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